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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三類人才認證審查
辦理模式

認證階段 收件方式 審查方式

初階專業
回饋人才

教師於線上上傳
資料，並由學校
彙整申請表寄出

邀請本市地方輔
導群進行審查

進階專業
回饋人才

教師於線上上傳
資料

邀請本市地方輔
導群進行審查

教學輔導
教師

教師於線上上傳
資料

邀請外部委員進
行審查



110學年度送件統計

認證階段 初階 進階 教輔 小計

校數 16 24 7 47

件數 29 30 7 66

※統計截止日：111/05/24

※包含本市110-1初階認證與教育部110加開認證未送件審查件數



初／進階專業回饋人才認證資料

◆需送審查資料：

1. 認證教師申請表

2. 認證教師擔任回饋人員之教學觀察資料

1) 觀察前會談

2) 觀察紀錄表與觀察工具

3) 觀察後回饋會談

3. 認證教師社群參與紀錄

4. 認證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證明（進階）

收件 送審 審查 結果通知 發證



初／進階認證審查注意事項

◆形式審查：

1. 教專中心業已針對表件格式、公開授課資料
及社群參與資料進行審查，並通知補件；若
仍有缺漏者，敬請於審查表之「綜合意見」
欄位提出建議

2. 110學年度起，形式審查未通過者將不會進
入委員審查階段，本學年度例外情形為初階
申請表與教學觀察時間填列不符（因申請表
已紙本送出），此類情形請委員無須扣分

收件 送審 審查 結果通知 發證



初／進階認證審查注意事項

◆申請表及證明表件：由教專中心審查

1. 申請表及社群證明檢核由教專中心進行

2. 以下項目由教專中心通知教師補件：

1) 表件缺漏

2) 觀課教師未簽名

3) 公開授課資料漏簽核（觀課教師等）

4) 社群證明資料漏簽核（社群召集人）

收件 送審 審查 結果通知 發證



初／進階認證審查注意事項

◆申請表及證明表件：由教專中心審查

2. 以下項目由教專中心通知教師補件(續)：

5) 社群資料為109學年度

6) 觀察表件漏上傳

7) 認證教師上傳自己公開授課資料

8) 觀課教師對象填寫不符邏輯

收件 送審 審查 結果通知 發證



初／進階認證審查注意事項

◆申請表及證明表件：由教專中心審查

3. 因初階認證形式審查在申請截止後，故若
僅有教學觀察時間與觀課表件不符者，將
不退件進入委員審查階段；

進階認證形式審查資料不符將會退件

收件 送審 審查 結果通知 發證



初／進階認證審查注意事項

◆觀察前會談紀錄：

1. 整體內容敘寫具體詳實

2. 觀察焦點與教學脈絡彼此扣合

3. 能依據觀察焦點選擇適切的觀察工具

4. 能符合觀課倫理（觀察前會談第三點-甲式）

5. 教學觀察三部曲時間符合邏輯順序

6. 課程脈絡避免照抄課綱或教學手冊

收件 送審 審查 結果通知 發證





初／進階認證審查注意事項

◆教學觀察紀錄與觀察工具：

1. 能確實記錄具體客觀事實，呼應觀察前會
談之觀察焦點

2. 須能對應觀察前會談所使用之觀察工具

3. 觀察時間須達完整一節課；若教師同時選
用兩種以上之觀察工具，觀察時間得併計。

收件 送審 審查 結果通知 發證



初／進階認證審查注意事項

◆回饋會談紀錄表：

1. 整體內容敘寫具體詳實

2. 能提供完整觀課事實紀錄並進行討論

3. 能確實對應並回應觀察焦點之問題

4. 能依觀察、對話結果，具體詳實分享彼此
的收穫或啟發

5. 下次之教與學行動或策略具體可行

收件 送審 審查 結果通知 發證



初／進階認證審查重點

◆其他注意事項

1. 教學觀察脈絡：觀察前會談紀錄中的內涵，需
在觀察紀錄表中呈現。觀察後回饋會談中也需
呼應觀察前會談，並引用具體客觀的觀察紀錄
進行對話討論。

2. 認證資料切勿抄襲或仿照其他教師敘寫內容。

收件 送審 審查 結果通知 發證



初／進階認證審查重點

◆認證審查重點說明—內容完整

1. 觀察前會談紀錄之課程脈絡，應敘明學習目標、學
生經驗、預定教學流程、學習策略與評量方式，且
儘量避免抄錄完整教案

2. 觀察前會談所討論之觀課人員角色與配合事項若有

明顯不符者，請酌予扣分並於審查意見說明*

3. 觀察焦點宜反應於觀察後回饋會談的討論中，且必
須挑選適當之觀察工具

收件 送審 審查 結果通知 發證



◆認證審查重點說明—內容完整

4. 教學觀察資料均須由觀課教師（認證教師）填寫

5. 觀察紀錄之內容能緊扣觀察前會談擇定之觀察焦
點（規準或指定項目）

6. 使用量化工具者，需有原始資料且能對應

7. 教師表現事實摘要（文字敘述）之紀錄宜掌握
「具體表現，客觀描述」之原則

初／進階認證審查重點

收件 送審 審查 結果通知 發證



初／進階認證審查重點

◆認證審查重點說明—內容完整

8. 觀察後回饋會談與入班觀察的時間間隔最好於三
天內進行

9. 觀察後回饋會談能聚焦於觀察焦點資料的對應、
觀課人員啟發與下次預定之教學策略或觀察焦點

10. 回饋會談之「觀課人員說明觀察事實」可與觀察
紀錄相似

11. 觀察前會談紀錄、觀察記錄、觀察後回饋會談紀
錄須緊密扣合

收件 送審 審查 結果通知 發證



ORID的O

◆回饋會談之「觀課人員說明觀察事實」

1. 使用質性敘述之表件，可相似；若觀察焦點內容
較少，且使用質性觀察技術者，於初階認證階段
可複製

2. 若使用量化觀察技術，本欄位不可複製

3. 若O欄位大幅收錄觀察工具內容，但未能於R欄位
有完整對應者，請酌予扣分

收件 送審 審查 結果通知 發證



初／進階認證審查原則

1. 初階認證係鼓勵性質，審查敬請於符合審查規
準表原則下儘量從寬；惟若審查資料確有不適
合評列修正後通過之情形，仍請詳述後給予評
列修正後複審或不通過
進階認證請依審查規準表進行審查

2. 檢視表件是否齊全及三部曲時間是否合理*（可
建議時間以不超過7天及不集中於1天為原則）

3. 審查重點為觀察紀錄是否能叩合觀察焦點

收件 送審 審查 結果通知 發證

00.專業回饋人才認證資料審查規準表0513.pdf


初／進階認證審查等第

審查等第：三張表件個別以1-5等級評分

1. 通過：6等-8等

2. 修正後通過：9等-10等

3. 修正後複審：11等-13等

4. 不通過：14等-15等

初審加權分數請依整體內容評分

收件 送審 審查 結果通知 發證



初／進階認證審查資料

審查資料及審查網址均於「教育部校長暨教師
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臺」，個別委員之審查資
料均可於平臺點閱。

審查操作說明（另開簡報）

收件 送審 審查 結果通知 發證

https://proteacher.moe.edu.tw/
審查委員-初階認證.pdf


三類人才認證審查期程
認證階段 初階 進階 教輔

收件截止 5/31 6/20 6/20

第一階段派件 6/07 6/07 -

第一階段初審
結束

6/22 6/22 -

第二階段派件 - 6/25 6/25

第二階段初審
結束

- 7/09 7/09



三類人才認證審查期程

1. 請於表列日期前完成認證資料初審

2. 110學年度起，初審結果及複審通知均透過
平臺電子郵件通知認證教師，不另發公文

3. 複審將原則以同一審查委員進行審查，請儘
量於派件後7日內完成複審

4. 發證時間將另以公文通知

收件 送審 審查 結果通知 發證



城市因文化而美麗

教育因專業而卓越

感謝您的聆聽


